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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签署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公司与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米通讯” ）于2021年10

月14日签订 《小米TO� B业务合作伙伴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框架协

议》” ）。

2、《框架协议》的签署仅代表双方的合作意愿和合作前提的框架性约定，

付诸实施以及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该协议仅是框架性协议，对公

司当年经营业绩不会造成的影响。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六、其他相关说明

之1、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 的情况。

一、协议签署概况

2021年10月14日，公司与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签署《小米TO� B业务合

作伙伴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协议双方拟利用自身资源，本

着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原则，打造双赢、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

本次签订框架协议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58521630L

3、设立时间：2010年8月25日

4、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中路33号院6号楼9层019号

5、注册资本：32,000万美元

6、法定代表人：王川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8、经营范围：开发手机技术、计算机软件及信息技术；技术检测、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技术培训；系统集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家用电器、通信设备、广播电视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

装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文化用品的批发零售；维修仪器仪表；销售医疗器

械I类、II、III类、针纺织品(含家纺家饰)、服装鞋帽、日用杂货、工艺品、文化用

品、体育用品、照相器材、卫生用品(含个人护理用品)、钟表眼镜、箱包、家具(不

从事实体店铺经营)、小饰品、日用品、乐器、自行车、智能卡；计算机、通讯设备、

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销售金银饰品(不含金银

质地纪念币)；家用空调的委托生产；委托生产翻译机；销售翻译机、五金交电

(不含电动自行车)、厨房用品、陶瓷制品、玻璃制品、玩具、汽车零配件、食用农

产品、花卉、苗木、宠物用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妆品、珠宝首饰、通讯设备、

卫生间用品、农药；生产手机；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销售食品。 (市场主体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以及销售食品以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9、关联关系说明：小米通讯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0、类似交易情况：最近三年与公司未发生类似交易行为。

11、履约能力分析：小米通讯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作宗旨与原则

经过友好协商，甲乙双方本着友好务实、协商互利的原则,同意建立合作伙

伴关系。 双方合作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和各自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前提

下，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对方经营范围内的产品或服务。 双方在相关领域寻

找合作的可能，以借助对方的客户关系和渠道资源扩大市场份额。

（三）合作内容

双方建立业务合作伙伴关系，以达到协同开展城市、交通、办公、酒店、公

寓、养老、泛室内等领域智慧化、智能化业务目的。

1、经双方一致协商，在合作期限内，双方将在智慧城市、全屋智能、智慧社

区和智慧楼宇、智慧交通、智能办公、全屋智能物联网平台、产品合作、渠道合作

等领域展开合作。

2、甲方给乙方在各个智慧化领域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作为业务拓展

和客户体验需要，由乙方投资搭建小米全屋智能体验样板间，体验样板间地址

由乙方指定。

3、基于乙方具备全国性的工程项目服务能力，双方探讨乙方成为甲方ToB

端业务的服务提供商，为甲方今后在ToB端业务提供高效率、高质量的服务。

（四）合作方式与推进机制

甲乙双方同意在品牌资源、渠道资源，项目资源对接等方面，展开互动合作

与交流沟通，提升双方市场价值。

甲乙双方在各自权责所述范围内以此协议精神为原则，进一步主动开展各

项工作，并将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双方高层会议以确定合作的方针，协调重大

事项共同督促推进相关工作进程， 具体合作项目将由双方另行签署具体服务/

开发协议。

四、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订，双方将成为合作伙伴，积极探索资源与经验的对接，在双方

优势互补、共赢互利的基础上，通过深度合作，共同推动双方业务持续健康发

展，提升双方市场价值。

本协议的签订及履约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本协议为双方开展合作的

战略性协议，对公司2021年度经营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协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未来合作项目中的具体事宜将以双方商

谈确定的协议为准。公司将根据协议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决

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协议的签订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和经营利润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

序号 披露日期 协议对方 协议名称 进展情况

1 2018年8月13日 深圳市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协议》 未实施

2、公司于2021年2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

持计划期限届满暨未来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公

司持股5%以上股东深圳圳前海复星瑞哲恒嘉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计划

在本次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 目前已减持15,

372,700股。

3、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深圳圳前海复星瑞哲恒嘉投资管

理企业（有限合伙）拟减持公司股份，详情参见2021年9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未来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号：2021-04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监高人员

拟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七、备查文件

《小米TO� B业务合作伙伴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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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一、会议通知公告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1年9月28日、

2021年10月1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了《关于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76）和《关于召

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78）。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10月15日下午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0月15

日上午9:15-9:25和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0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63楼公司第

一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恕慧。

（五）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0人，代表股份2,946,265,9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9.277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2,794,933,26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5.205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8人， 代表股份151,332,64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0720％。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3人， 代表股份152,783,74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111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1,451,1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39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8人， 代表股份151,332,64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0720％。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946,088,5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0％；反

对177,3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606,41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39％；反对177,3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61％；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审议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946,088,5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0％；反

对177,3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606,41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39％；反对177,3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61％；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审议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946,088,5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0％；反

对177,3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606,41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39％；反对177,3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61％；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审议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946,088,5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0％；反

对177,3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余洪彬、何尔康。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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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拟参与公司控股

子公司增资项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注到，持有公司11.69%

股份的股东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穗恒运” ）今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广州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公告》，相关情况如下：

一、穗恒运拟参与广州资产增资项目的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资产” ）增资项目已于2021

年8月25日在广州产权交易所（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国有资产交易业务子平台）公开挂

牌，穗恒运认为其符合挂牌公告中的投资方资格条件，于2021年10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竞拍的议案》，同

意以自有或者自筹资金参与广州资产本次增资项目，投资不超过5.34亿元，持股不低于5%

（最终以广州资产实际增资结果为准）， 并授权经营班子根据法规按照程序办理有关事

宜。

二、风险提示及相关事项

（一）穗恒运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公司董事朱晓文同时任穗恒运董事（总经

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穗恒运为公司关联法人，如穗恒

运参与广州资产增资， 将构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广州资产本次增资项目尚在挂牌

期，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依法履行相关义务。

（二）穗恒运是否摘牌、摘牌安排及能否摘牌成功等尚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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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关于中航瑞景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 ）、《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办法》” ）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 《中航瑞景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约定，现将中航瑞景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结果、

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以通讯方式组织召开

了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了《关于修改中航瑞景3个月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会议议

案”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投票表决时间自2021年9月17日起，至2021年

10月13日17时止，计票时间为2021年10月14日。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

计票工作由基金管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

了公证，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见证。

经统计，基金份额持有人参加本次会议投票的情况如下：

截至权益登记日2021年9月16日本基金登记在册的基金份额总数为8,

346,205,709.17份。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

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共计7,850,060,838.00

份，占本基金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94.06%，达到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

条件，符合《基金法》、《运作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

人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本次大会的表决结果如下：

提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对应的基金份

额共计7,850,060,838.00份， 表决结果为：7,850,060,838.00份基金份额同

意，0份基金份额反对，0份基金份额弃权。 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占提

交有效表决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对应的基金份额的

100%，符合《基金法》、《运作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

获得通过。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明细如下：公证费1万元，律师费3.5万元，共

计4.5万元。 根据有关法规及《基金合同》规定，以上费用按实际支出金额列入

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情况

根据《运作办法》关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

起生效” 的规定，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21年10月14日表决通过了《关

于修改中航瑞景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

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将于表决通过之日起五日

内就表决通过的事项向中国证监会履行备案手续。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续安排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的本

次会议议案及相关议案说明，本基金将相应安排赎回选择期，以更好地满足投

资者的退出需求。

本基金2021年10月20日为赎回选择期。

在赎回选择期内，本基金的赎回及转换转出业务正常办理，但不办理申购

或转换转入。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选择赎回其所持有的本基金基金份额或将其

所持有的本基金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已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

其他基金。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赎回选择期内选择赎回本基金基金份额

的，对于持续持有期不少于7日的投资者不收取赎回费用，对于持续持有期少于

7日的投资者收取1.5%的赎回费，并将上述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因本基金采用定期开放的运作方式，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需求以及在赎回

选择期内本基金需应对赎回等情况，基金份额持有人同意在赎回选择期内豁免

中航瑞景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遵守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

书中约定的关于封闭期、开放期、赎回费率以及投资组合比例等限制，并授权基

金管理人据此落实相关事项及可根据实际情况做相应调整。具体安排详见基金

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中航瑞景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等法律

文件于2021年10月16日根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

规定登载在基金管理人网站（www.avicfund.cn）、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

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等规定媒介上。 赎回选择期结束后，《中

航瑞景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将从

2021年10月21日起生效。

四、备查文件

1、《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航瑞景3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航瑞景3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航瑞景3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 中航瑞景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计票结果

5、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6、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6日

附件：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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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10月15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0月15日交易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0月15日9:15—15:00。

（3）股权登记日：2021年10月12日

2.召开地点：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路3号201中心公司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罗玉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总体情况：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1年10月12日，公司的总股本为7,005,254,679股，除已回购股份31,810,756

股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973,443,923股；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1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3,465,835,98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49.4748%（百分比按照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小数点

后四位，下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7005%；其中，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409,587,3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6719%，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8.8939%； 参加网络投票股东共69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6,248,64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8029%，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66%。

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70人，代表股份数384,083,5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828％，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078%。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A、表决情况：同意3,463,730,8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93％；反对2,105,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1,978,4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519％；反

对2,10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4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1/2，该议案审议通过。 同意王凌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A、表决情况：同意3,463,852,8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8％；反对1,98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2,100,4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37％；反

对1,98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1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2/3，该议案审议通过。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具体内容详

见2021年10月16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21年10

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凤、侯镇山。

（三）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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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 漏。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世旗控股” ）通知，获悉金世旗控股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进行了质押，具体事项如

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

押

用

途

金世旗国际

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是 18,225,837 0.56% 0.26% 否 是

2021年10

月15日

2021年12

月31日

宁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质

押

担

保

合计 18,225,837 0.56% 0.26% - -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世旗控股及其一致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金世旗国际

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3,234,

063,239

46.17%

2,181,

165,006

2,199,

390,843

68.01% 31.40% 0 0.00% 0 0.00%

石维国

8,287,

500

0.12% 0 0 0.00% 0.00% 0 0.00%

6,215,

625

75.00

%

李凯

5,454,

960

0.08% 0 0 0.00% 0.00% 0 0.00%

4,091,

220

75.00

%

周金环

1,076,

450

0.02% 0 0 0.00% 0.00% 0 0.00% 807,337

75.00

%

合计

3,248,

882,149

46.38%

2,181,

165,006

2,199,

390,843

67.70% 31.40% 0 0.00%

11,114,

182

1.06%

注：上表中“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中的限售部分为高管锁定股。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一）金世旗控股本次股份质押是为上市公司融资事项提供担保。

（二）金世旗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899,390,843股，占其所

持股份的27.68%，占公司总股本的12.84%，对应融资余额为80,000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内

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400,0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的12.31%，占公司总股本的5.71%，对应融

资余额为0万元。金世旗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情况良好，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具备相应的资

金偿付能力。

（三） 金世旗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

（四）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五）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世旗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负担业绩补偿义务。 公

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一）质押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